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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第 183號法律公告

《戒毒所 (勵新懲教所) 令》

(根據《戒毒所條例》(第 244章) 第 3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命令自 2001年 9月 10日起實施。

2. 勵新懲教所的指定

現指定勵新懲教所為戒毒所。

3. 指定為戒毒所並不影響闢作監獄之用

本命令對《監獄令》(第 234章，附屬法例) 的附表內指明的勵新懲教所闢作監獄用途具

增補而無減損作用。

保安局局長

葉劉淑儀

2001年 8月 28日

註  釋

本命令指定勵新懲教所為戒毒所。


